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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既有建筑改造（装修）项目消防设计

技术审查受理流程有关要求

各位审查专家、项目经办人员：

对于区属既有建筑改造（装修）项目的消防设计审查工作，

经市建委、各区建设局和中心共同研究确定：

一、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起，中心不再直接受理建设单位对

区属消防设计专项技术审查的申报；

二、中心窗口受理时，以主城六区（园区）建设行政主管

部门开展政策性审查后并出具《消防设计专项技术审查委托书》

作为消防设计专项技术审查的要件凭证；

三、消防设计专项技术审查后，中心窗口向主城六区（园

区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出具《消防设计专项技术审查告知书》。

请各位认真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区属消防设计专项技术审查专题会议纪要

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管理中心

2021 年 4 月 9 日

管理类 技术类

（建筑 结构□水 电 暖 勘察□基坑□绿建 消防 人防□幕墙□装饰 市政）








